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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社會及管治委員會
職權範圍

御佳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稱為「本集團」）的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已成立名
為環境、社會及管治委員會（「本委員會」）的董事委員會，其組成及具體職責載列如下：

組成

1. 本委員會乃董事會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組織章程細則」）規定，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成立。

成員

2. 本委員會須由董事會委任不少於三名董事出任，本委員會成員須以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
董事」）佔大多數。

3. 本委員會的主席由董事會委任，並須由董事會主席或獨立非執行董事出任。

4. 根據以上第2條及第3條的規限，董事會可不時酌情更改本委員會的成員組合。

秘書

5. 本委員會的秘書由本公司的公司秘書或由本委員會委任任何其他具備適當資格及經驗之人士出
任，負責保存完整的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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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次數及程序

6. 每年須至少舉行一次會議。本委員會可於工作有需要時舉行額外會議。

7. 會議的法定人數為兩名成員。

8. 會議可以親身出席、電話或視像會議之形式進行。

9. 本委員會的決議案應當由本委員會成員的過半數通過。

10. 所有本委員會成員共同簽署之書面決議案與正式召開之委員會會議上通過之決議案同樣有效。

11. 除本文另有規定外，本委員會的會議程序受組織章程細則的相關條文（不時予以修訂）規限。

權限

12. 本委員會所有成員可得到秘書之建議和服務，其職責是向本委員會負責，以確保本委員會程序
及所有適用規則及規例均得到落實。

13. 本委員會應獲提供足夠資源以履行其職責和可於適當情況下尋求獨立專業意見，費用由本公司
支付。

14. 本委員會已經獲董事會授權在其職權範圍內調查任何活動以及向任何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僱
員（包括董事會成員）尋求其職責範圍內必須的信息。

15. 本委員會可於其認為合適的情況下，將權限及職責指派予小組委員會或本委員會的個別成員。

職責

16. 本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

(a) 就環境、社會及管治（「環境、社會及管治」）方面識別重大影響本集團運作及╱或其他重要持
份者權益的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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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必要時對環境、社會及管治工作向董事會提出建議；及採納及更新本集團有關安全生產、
環保、企業社會責任管理及企業管治的政策、關鍵績效指標及測定；

(c) 審閱本集團對健康、安全、環境、社會的影響，並採取相應風險評估；

(d) 本集團在健康、安全、環保及監察環境的社會責任範疇（包括組織架構、獎賞政策、員工培
訓、公益等）的監察；

(e) 審閱本集團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的環保、企業社會責任及
企業管治年報或特別報告（如有）；及

(f) 董事會所授權有關健康、安全、環境、企業社會責任及企業管治的其他事項。

報告程序

17. 本委員會應就其認為需要採取行動或加以改善的事宜向董事會匯報，並建議應採取的步驟。

18. 本委員會的完整會議紀錄及書面決議案應由本委員會的秘書保管。本委員會的秘書須於會議結
束後的一段合理時間內向本委員會全體成員發送會議紀錄初稿及最終稿，分別供成員發表意見
及存檔。書面決議案經正式通過後應從速發送到本委員會全體成員以供存檔。

19. 在本委員會會議後接着的下一次董事會會議中，本委員會的主席須向董事會匯報本委員會自上
一次董事會會議以來（如有）的工作情況和建議。本委員會應至少每年一次向董事會呈交書面報
告，匯報本委員會在該年度中的工作。

其他

20. 本委員會應在聯交所網站及本公司網站上公開其職權範圍，解釋其角色及董事會轉授予其的權
力。

21. 任何對本職權範圍之更改均須由董事會批准始為有效。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通過


